


第一部分   合同协议书

发包人(采购人) :刚察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(刚察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局)
承包人(成交供应商);青海楚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附件格式同时适用于该文本

根据2025年5且30且刚察县2025年农村牧区供水工程维修养护项且(青

海琛浩竞磋(工程)2025-012)竞争性磋商结果和竞争性磋商文件的要求。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

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双方就采购事项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该工程项且

的合同条款及格式，采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简明标准施工招标文件》 (2012年

版)规范文本制定，通用合同条款、专用合同条款及合同

。

二、工程概况
工程名称：刚察县2025年农村牧区供水工程维修养护项且

工程地点：刚察县

工程内容：通过对县境内的3项集中式供水工程实施维修养护，确保吉尔

孟乡秀脑贡麻村和日芒村、伊克乌兰乡角什科贡麻村、哈尔盖镇环仓秀麻村等

3个乡镇的4个行政村共382户1359人、45979头(只)牲畜的饮水安全，为乡

村振兴提供供水安全保障。

资金来源：财政资金

二、工程承包范围

承包范围：拆除重建大口井管理房1座(建筑面积12.11m²)。更换干管1

条、长1290m,采用φ90PE管(1.6MPa); 入户管16条、总长400m,采用中

32PE管(1.6MPa);压力管道1条、长400m,采用①57无缝钢管(壁厚5.0mm)。

拆除重建50m蓄水池1座：支墩28座：各类阀门井32座。

三、合同工期

竣工日期：
四、质量标准

工程质量标准：合格。

承包人项且经理：方云霞

五、合同价款及付款方式







10、单位工程完工后，承包人应自行组织有关人员进行检查评定，并向发

包人提交工程验收报告及相关资料。承包人在质量保修期内，应按照有关法律、

法规的管理规定和双方在合同中的约定，承担本工程质量保修责任。

11、本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国家、行业的现行有关各专业工程

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及验收统一标准。
土、违约责任

1、在执行合同期限内，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造成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

立即通知对方，并交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，其延

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。不可抗力事件延续20天及以上时，双方应通过友

好协商，决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事宜。

2、承包人不能按期交工，除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外，应向发包人偿付延期违

约金，按工程总价每日3%计算，但金额不得超过工程价的10%。

3、当发生合同纠纷时，双方本着友好协商态度解决，当达不成共识时由发

包人所在地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院仲裁裁决。

4、磋商过程中，竞争性磋商文件、磋商响应文件及澄清文件等都是合同的

组成部分，发包人、承包人双方必须全面遵守。如有违反，应承担违约责任。

土一、合同生效及其它

里方(盖章)
法定代表人或参托代理人

1、本合同经发包人、承包人及集中采购机构盖章后即生效；

2、竞争性磋商文件、成交供应商碳商响应文件、成交通知、工程量清单为

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，并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；

3、本合同末尽事直，双方协商解决或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执行

4、本合同一式8份，双方各执4份。

乙方 (盖章)
：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开户银行：

公司西宁文汇路支行

账号：2806027909100005535联系电话：0970-8652314
联系电话：0971-8205482

签约时间：

采购代理机构：背海琛浩项且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负责人或经办人
日合同备案时间：)


